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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单位基本情况与部分产业发展情况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4 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和《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沪府发

〔2023〕2 号）的要求，上海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

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

普查对象是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

部法人单位、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统一部署，在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

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本市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上

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现将本市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和主要经济指标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本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单位数共计 87.2

万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34.6 万个，增长 65.8%。其中，法人单

位 77.2 万个，增加 33.1 万个，增长 75.1%；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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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个，增加 1.5 万个，增长 17.6%（详见表 1-1）。

表 1-1 按机构类型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和分支机构

单位数（万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77.2 100

企业法人 73.8 95.6

机关、事业法人 0.9 1.2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2.5 3.2

二、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10.0 100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批发和零售业 24.6 万个，占比 31.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3

万个，占比 17.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2 万个，占比 8.0%

（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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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按产业及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法人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77.2 100

一、按产业分组 – –

第二产业 8.7 11.3

第三产业 68.5 88.7

二、按行业分组 – –

农、林、牧、渔业 0.04 0.05

采矿业 … …

制造业 5.5 7.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03 0.04

建筑业 3.3 4.3

批发和零售业 24.6 31.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 3.8

住宿和餐饮业 2.8 3.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7 6.1

金融业 0.7 0.9

房地产业 3.5 4.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3 17.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2 8.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4 0.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2 4.1

教育 1.4 1.8

卫生和社会工作 0.6 0.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5 3.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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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分布看，浦东新区的法人单位数占 16.6%，比 2018

年末下降 2.8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占 28.7%，下降 9.5 个百分点；

郊区占 54.7%，提高 12.3 个百分点（详见表 1-3）。

表 1-3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法人单位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77.2 100.0

浦东新区 12.8 16.6

黄浦区 2.5 3.2

徐汇区 4.2 5.4

长宁区 3.0 3.9

静安区 3.8 4.9

普陀区 3.5 4.5

虹口区 2.2 2.8

杨浦区 3.0 3.9

闵行区 8.3 10.8

宝山区 6.2 8.0

嘉定区 6.6 8.5

金山区 3.1 4.0

松江区 8.3 10.8

青浦区 3.9 5.1

奉贤区 4.8 6.2

崇明区 0.9 1.2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310.0 万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139.1 万人，增长 11.9%，其中

女性从业人员 566.1 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285.7 万人，减少

64.2 万人，下降 18.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024.3 万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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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万人，增长 24.8%。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制造业 208.3 万人，占 15.9%；批发和零售业 196.6 万

人，占 15.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5.5 万人，占 14.9%（详见

表 1-4）。

表 1-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万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1310.0 566.1

农、林、牧、渔业 0.2 0.1

采矿业 … …

制造业 208.3 74.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 1.0

建筑业 78.8 15.0

批发和零售业 196.6 100.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2.6 23.4

住宿和餐饮业 55.9 2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5.9 38.7

金融业 54.7 28.5

房地产业 60.1 25.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5.5 85.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7.2 3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8 6.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4.3 18.7

教育 47.8 3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42.8 31.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5.1 7.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3.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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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分布看， 浦东新区从业人员占 22.0%，比 2018 年末

下降 1.5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占 36.3%，下降 2.2 个百分点；郊

区占 41.7%，提高 3.7 个百分点（详见表 1-5）。

表 1-5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万人）
比重（%）

合 计 1310.0 100.0

浦东新区 287.9 22.0

黄浦区 71.3 5.4

徐汇区 102.8 7.8

长宁区 60.2 4.6

静安区 97.4 7.4

普陀区 52.5 4.0

虹口区 40.9 3.1

杨浦区 51.1 3.9

闵行区 127.8 9.8

宝山区 76.6 5.8

嘉定区 87.4 6.7

金山区 39.4 3.0

松江区 85.2 6.5

青浦区 55.0 4.2

奉贤区 58.4 4.5

崇明区 16.1 1.2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7.9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5 万亿元，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9.4 万亿元。

2023 年末，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不含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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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负债合计 32.2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

合计 4.7 万亿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7.5 万亿元。

2023 年，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32.1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6.5 万亿元，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 25.6 万亿元

（详见表 1-6）。

表 1-6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万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万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万亿元）

合 计 87.9 32.2 32.1

农、林、牧、渔业 0.004 0.002 0.001

采矿业 … … …

制造业 6.0 2.9 4.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5 0.2 0.2

建筑业 2.0 1.6 1.7

批发和零售业 8.5 6.0 16.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 1.6 1.6

住宿和餐饮业 0.3 0.2 0.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 2.2 1.7

金融业 32.3 – 1.4

房地产业 13.1 8.7 1.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9 6.2 1.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4 1.3 0.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8 0.4 0.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 0.1 0.1

教育 0.4 0.1 0.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3 0.2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4 0.3 0.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9 0.2 –

注：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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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

2023 年末，本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

经营户 28.4 万个，比 2018 年末减少 5.0 万个，下降 15.0%。其

中，从事第二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0.6 万个，占总数的 2.1%；第

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27.8 万个，占总数的 97.9%。

在个体经营户中，户数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6.5 万个，占 58.1%；住宿和餐饮业 6.0 万个，占 21.1%；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4 万个，占 15.5%（详见表 1-7）。

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

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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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个体经营户数

个体经营户

户数（万个） 比重（%）

合 计 28.4 100.0

农、林、牧、渔业 0.001 0.004

制造业 0.5 1.8

建筑业 0.1 0.4

批发和零售业 16.5 58.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2 0.7

住宿和餐饮业 6.0 21.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1 0.03

房地产业 0.1 0.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2 0.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04 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4 15.5

教育 0.04 0.1

卫生和社会工作 0.04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3 1.0

2023 年末，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63.9 万人，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0.5 万人，占

47.7%；住宿和餐饮业 19.1 万人，占 29.9%；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11.0 万人，占 17.2%（详见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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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万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63.9 32.8

农、林、牧、渔业 0.005 0.002

制造业 1.1 0.5

建筑业 0.1 0.04

批发和零售业 30.5 1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6 0.1

住宿和餐饮业 19.1 9.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01 0.004

房地产业 0.2 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3 0.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1 0.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0 6.1

教育 0.1 0.04

卫生和社会工作 0.1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7 0.3

五、部分产业发展情况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本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428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39.0%；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15.5%，比 2018年末提高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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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本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8594.4 亿元，比2018 年增长13.6%；占规模以上制造业

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19.8%，比 2018年提高0.2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称研究

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 R&D）经费支出 329.6 亿元，比 2018 年增

长1.6倍；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41.0%，比2018 年提高18.0

个百分点；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8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

平均水平高1.98 个百分点。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

量1.4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0.8万件，分别比2018年增长69.1%

和 60.4%；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59.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

均水平高15.9个百分点。

（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55835

个，从业人员159.3 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9166.6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3221

个，占 5.8%；数字产品服务业6429 个，占 11.5%；数字技术应用

业34824 个，占62.4%；数字要素驱动业11361 个，占20.3%。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造

业29.2 万人，占18.3%；数字产品服务业6.8 万人，占4.3%；数

字技术应用业96.9 万人，占60.8%；数字要素驱动业26.4 万人，

占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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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造

业6475.9 亿元，占16.5%；数字产品服务业7362.5 亿元，占18.8%；

数字技术应用业12179.4 亿元，占31.1%；数字要素驱动业13148.8

亿元，占33.6%。

（三）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本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8.0 万个，从

业人员77.3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8.3%和 12.1%；资产总

计23638.1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67.0%。

2023 年末，本市共有经营性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7.7 万

个，从业人员74.3 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82.3%和 12.6%；

资产总计23054.4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67.9%；营业收入15366.7

亿元，比2018年增长38.7%。

2023 年末，本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0.3

万个，从业人员3.0万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7%和 1.2%；资

产总计 583.7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6.5%；本年支出（费用）

合计186.2 亿元，比2018 年增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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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

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

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

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法人单位分支机构是指法人单位依法设立的，在一定区域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下

属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财务一般纳入法人单位统一管理，但能提供收入或支出等相关

资料。

[3]农、林、牧、渔业的法人单位、个体经营户，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农、林、

牧、渔业从业人员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

员。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

业。

[4]中心城区：包括黄浦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虹口区和杨浦区。郊区：包

括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和崇明区。

[5]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6]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

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7]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

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

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

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

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

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

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

确度，个别数据保留至有效数位。

[10]“…”表示在可能根据数据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时，予以屏蔽处理，“–”

表示无该项数据。


